
安市监发〔2023〕18 号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关于印发《安康市农村食品经营店

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》的通知

各县（市、区）市场监督管理局、恒口示范区应急管理和市

场监督管理局：

现将《安康市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》印

发你们，请结合实际，认真抓好组织实施。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

2023 年 4 月 10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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安康市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实施方案

为认真落实总局、省局有关农村假冒伪劣食品整治工作

要求，有效防范化解农村食品经营环节的突出风险问题，持

续提升农村地区食品质量安全水平。结合我市实际，制定本

方案。

一、工作目标

通过开展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，督促农村食品经

营者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聚焦农村食品安全突出问

题、薄弱环节，采取有力措施，筑牢基础、补齐短板、提升

水平，全面推行以“四有五不”为基本准则的规范化建设要

求，持续规范农村食品经营行为。充分发挥示范引领作用，

各县（市、区）分层级、分批次，全面均衡有序推进辖区内

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示范店建设，两年内达到全覆盖。

二、工作原则

规范化建设工作遵循“突出重点、以点带面、全面推进，

注重实效、不造盆景、因店制宜，不搞一刀切，不增加店主

负担”的原则。

三、创建主体

全市农村地区、城乡结合部，依法取得食品经营许可或

者仅销售预包装食品备案的食品销售经营者。

四、创建标准

（一）摸清底数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结合落实食品安

全“两个责任”，全面、准确摸清辖区农村经营店在营数量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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建立详细的农村食品经营店名单，确定规范化示范店建设目

标。

（二）全面规范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督促农村食品经

营者全面落实食品安全主体责任，对标《食品销售监督检查

要点表》要求，以“九有九不”为基本准则，全面规范经营

行为。

1.有制度。有保证食品安全的基本规章制度和专（兼）

职的食品安全管理人员。

2.有公示。显著位置公示营业执照、食品经营许可证或

备案登记表、健康证和日常监督检查记录等食品安全信息。

3.有承诺。按照《关于开展超市放心食品自我承诺活动

的通知》要求，开展食品安全承诺。

4.有设施。具有与经营的食品品种、数量相适应的，符

合贮存要求的经营设备或者设施。

5.有形象。经营和贮存场所环境整洁，设备设施、工用

具等物品清洁，通风排气良好，食品离地离墙有序摆放。直

接入口的散装食品、现场制售食品有防尘防蚊等设施。

6.有票证。规范使用“一票通”，主动索取、保存并装

订食品进货票据，查验食品合格证明，留存供货商的食品生

产经营许可资质。

7.有分区。具有合理的经营布局，食品经营区域与非食

品经营区域、生食区域与熟食区域、直接入口食品区域与待

加工食品区域、经营水产品和畜禽产品的区域与其他食品经

营区域分开。特殊食品专区专柜销售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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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.有标识。预包装食品包装上有标签。进口预包装食品

有中文标签。散装食品容器、外包装上要标明食品名称、成

分或者配料表、生产日期或生产批号、保质期以及生产经营

者名称、地址、联系方式等内容。销售烟酒类的应在显著位

置张贴禁止向未成年人销售烟酒的标志。

9.有自查。定期查看是否存在超过保质期、腐败变质或

抽检不合格的食品，并做好记录，对发现的问题食品，及时

下架。

10.“九不”。不超范围经营；不擅自改变许可经营条件；

不经营过期食品；不经营腐败变质、掺假掺杂等不合格的食

品、食品添加剂、食品相关产品；不经营“三无”、假冒伪

劣、来源不明的食品；不经营未检验检疫，或检验检疫不合

格的肉类制品；不以包装日期代替生产日期；不超范围、超

限量使用食品添加剂；不经营其他不符合法律、法规或者食

品安全标准的食品。

（三）分段推进。

1.动员部署阶段（2023 年 3 月 30 日前）。建立详细的农

村食品经营店名单，根据“九有九不”基本准则全面规范农

村食品经营行为，确定规范化建设对象。2023 年，各县（市、

区）建成的规范化示范店数量不低于总量的 70%。

2.规范建设阶段（2023 年 11 月 30 日前）。针对确定的

规范化建设对象，按照农村食品经营示范店建设要求，各县

（市、区）局结合食品销售监督检查要点，指导农村食品经

营者完成规范化示范店建设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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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检查验收阶段（2023 年 12 月 20 日前）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局组织对确定的示范建设对象开展检查验收，对达到要

求的，在官网或媒体公示后授牌。市局将组织对验收环节进

行随机抽查。

4.总结评估阶段（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）。各县（市、

区）局总结规范化示范店建设活动的经验做法，查找存在的

问题不足，不断改进完善工作措施。

5.动态管理（2024 年 1 月以后）。各县（市、区）局对

辖区内通过规范化审核评价的农村食品经营店实施动态管

理，在日常监督检查过程中发现不符合规范要求的、受到行

政处罚或发生食品安全事件的，取消示范店资格。

五、工作要求

（一）加强组织领导。市局创建国家食品安全示范市领

导小组办公室牵头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工作。市局食

品流通科具体负责规范化建设工作的整体协调和统筹推进，

确保规范化建设工作落地落实。

（二）加强宣传引导。在推进农村食品经营规范化建设

过程中，各县（市、区）局要持续加大宣传力度，以知晓主

体责任和法定义务为工作目标，以入心入脑、成为习惯为考

量标准，组织开展农村食品经营店食品安全法律法规宣传培

训，切实提升农村食品销售者食品安全法律意识。

（三）及时总结提升。要注意发现和培养典型，总结经

验，挖掘亮点，完善机制，提升质量，要在打造样板、示范

引领的基础上，在本区范围内广泛推行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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化建设，11 月底前完成年度规范化建设任务，以点带面，全

面提升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管理水平。各县（市、区）

局于 2023 年 12 月 31 日前将农村食品经营店规范化建设工

作实施情况以及规范化示范店名单报市局食品流通科。（邮

箱：akspltjg@163.com）

安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政办科 2023 年 4月 10日印发

mailto:akspltjg@163.com）

